
大同技術學院導師制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92 年 9 月 10 日經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8 月 30 日經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4 日經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0 日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5 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貫徹實施導師責任制，發揮導師輔導功能，以培養智德兼備之人

才，特依照「教師法」第十七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為輔導學生平日生活，使其能獲得正常發展並藉以增進師生之聯

繫，使之易於相互了解進而在學術上與品德上受其培養與薰陶。 

第三條 本校採用班為單位導師制，各系、科主任為主任導師，各系、科專任講

師以上為班導師，於每學年開始由校長聘任之。 

第四條 班級導師重要工作事項： 

一、列席班會及導師時間，針對班級狀況，予以適切指導，以促進團

結合作，啟發責任感、榮譽心，培養班級團隊榮譽。 

二、指導策劃班級各項活動，親身參與，照顧安全。 

三、瞭解導生性向、興趣、人格特質、學習與家庭狀況，關懷其生活、

學習、生涯及身心健康。 

四、輔導學生之情緒、品行、交友、娛樂以及選課、轉系（科）、學

術研究、升學、就業等問題，並協助其解決。 

五、訪問（聯繫）特殊學生家庭（家長），瞭解問題癥結，協調有關

人員共同處理。 

六、評定學生操行成績，並將與導生個別晤談紀錄上傳至輔導晤談查

詢系統。 

七、出列席導師會議，參加系科學生座談會及其他有關學生團體活動。 

八、學期結束前，檢討班級幹部服務績效，建議獎懲。 

九、對該班學生教室及環境整潔維護、勞動服務之督導。 

十、輔導班上學生服裝儀容，出席學生集會並督導點名。 

十一、維持該班學生秩序及外出結隊之安全與紀律，並處理班上學生

偶發事件。 

十二、與各系科教師聯繫以謀學生學業進步。   

十三、輔導學生日常生活與學業進修。 

十四、校長暨各處室組商請辦理事項。 

第五條 導師之特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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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別輔導談話，每學期每一學生分別談話一次以上，並填寫晤談紀

錄表上傳至輔導晤談查詢系統，或填寫諮詢(商)紀錄表繳交至學生

輔導中心暨資源教室。 

二、每學期視需要訪視校外賃居導生，協助了解賃居地點之安全狀況，

並作成紀錄。 

三、與不良習性、偏差行為、學期成績欠佳、受記過以上處分或其他特

殊事件之導生家長取得聯繫，並將聯繫結果作成紀錄上傳至輔導晤

談查詢系統。 

四、對於學生所提及關於學校之鼓勵或改進意見，告知有關單位。 

五、學生特殊困難問題加以指導並求適當之解決。 

六、集體輔導訓練： 

（一）每位導師輔導學生，每週至少應有二小時固定時間為共同活動時

間。 

（二）主持班會每週開會一次，每次五十分鐘。 

（三）利用課餘或例假時間，集合本班學生舉行座談會、交誼會等俾能

增進學生團體活動之興趣並發展其特長。 

七、指導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各種競賽及社團組織。 

八、訓練學生幹部，推展班級學生事務，以促進學生學習與發展。 

九、學期結束前二週根據平日考查核評學生操行成績。 

十、出席有關學務會議及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增進導師輔導知能，做

好溝通與輔導。 

十一、如遇有重大問題時，得與主任導師，學校行政有關部門，共謀解

決或提交導師會議商討之。 

十二、每學期開始由學務處將各項應用表格分送各導師參考應用；至學

期終了時，應將各項表格填送學務處。 

第六條 導師為輔導學生之需要，得就下列事項與本校有關單位洽商相互協助。 

一、教務處：有關學生學籍、學業成績、選課及轉系（科）等。 

二、學務處：有關學生資料之交換，以及一般或個別學務工作之合作，

生活教育與輔導、學生心理衛生諮詢、個案研討，及實施

測驗等。 

三、總務處：有關所需器材，反映申購、維護（修）等事項。 

第七條 導師輔導學生，應分別與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學生輔導中心

等單位相互協調，密切配合。 

第八條 為實施導師制活動，學務處應協調辦理下列事項： 

一、開學前，學務處主動協調教務處排訂週會及班會暨導師制活動時間，

並列入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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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師人選確定後，學務處儘速繕造名單，分送教務處、總務處、人

事室、會計室及校內有關單位。 

三、課外活動組於開學前，依據學期學務計劃，擬定班會指導綱要，送

請導師參考。 

四、每學期開學前（後），召開導師會議，研商學務計劃執行細節，交

換工作經驗與心得；學期中視實際需要，得臨時召開導師會議；學

期結束前，召開導師會議，檢討工作得失，研商改進方案。 

五、舉辦各項導師制活動，應提前協調總務處，以便即時準備並佈置場

地。 

第九條 班級導師每學期酌予發放導師鐘點費。   

第十條 導師輔導學生，熱忱負責，認真盡職，而有具體優良績效者，得由學務

長簽請校長給予嘉獎表揚；或給予升等服務加分之獎勵。 

第十一條 本施行辦法經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並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

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